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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
吉高法〔2020〕211 号

关于印发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
健全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规定》的通知

全省各级人民法院：

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

制的规定》经省法院审判委员会 2020 年第 28 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

2020 年 9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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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
建立健全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规定

为进一步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，促进司法公平公正，维

护司法裁判公信力，规范法律适用分歧解决途径和程序，根据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》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》等

相关规定,结合全省法院审判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全省各级法院要建立健全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，

有效避免裁判之间的法律适用分歧并及时解决业已存在的法律

适用分歧，促进法律适用统一，实现类案同判。

第二条 各级法院应注重通过下列途径发现不同案件之间

是否存在法律适用分歧问题：

（一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、辩护人提出；

（二）检察机关提出；

（三）类案检索中发现；

（四）对案件负有审判监督职责的院庭长提出；

（五）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其他途径。

第三条 各级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发现存在以下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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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应当提出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申请：

（一）各层级法院同级生效裁判之间存在法律适用分歧的；

（二）在审案件作出的裁判结果可能与本院或上级法院生效

裁判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或者标准存在分歧的。

第四条 本院裁判之间的法律适用分歧由发现的业务部门

提出初步处理意见，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。

第五条 中、基层法院发现上一级法院生效裁判之间存在法

律适用分歧或者在审案件作出的裁判结果可能与上一级法院生

效裁判之间存在法律适用分歧的，由发现的业务部门提交本院审

判委员会讨论后报请上一级法院对口业务部门，上一级法院对口

业务部门认为存在法律适用分歧的，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

定。

第六条 各中、基层法院发现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问题，经

研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应当层报省法院研究解决。

第七条 基层法院发现省法院生效裁判之间存在法律适用

分歧或者在审案件作出的裁判结果可能与省法院生效裁判之间

存在法律适用分歧的，由发现的业务部门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

论后层报至省法院对口业务部门，省法院对口业务部门认为存在

法律适用分歧的，提交省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。

第八条 中、基层法院发现最高法院生效裁判之间存在法律

适用分歧或者在审案件作出的裁判结果可能与最高法院生效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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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之间存在法律适用分歧的，由发现的业务部门提交本院审判委

员会讨论后层报至省法院对口业务部门，省法院对口业务部门认

为存在法律适用分歧或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上述情形的，提

交省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。

第九条 提出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申请，应当包括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申请书。申请书中应当提炼、总结

存在法律适用分歧的法律问题；

（二）存在法律适用分歧的裁判文书或者案号；

（三）各级法院研究后提出的意见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
材料中含有在审案件的，应当隐去当事人及其他可能影响案

件公正审理的信息。

第十条 对最高法院生效裁判之间或者在审案件作出的裁

判结果可能与最高法院生效裁判之间的法律适用分歧问题，待省

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提出意见后，由省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按照

要求报请最高法院决定。

第十一条 对涉最高法院生效裁判以外的法律适用分歧问

题，上级法院研究讨论作出决定后，应当及时将决定反馈给法律

适用分歧解决申请报送法院，并根据法律适用分歧问题及决定的

性质按照一定形式和范围进行发布，统一辖区内的法律适用。

第十二条 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关于法律适用分歧作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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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，相关法院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应当参照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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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最高人民法院，省委政法委。

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27 日印发


